





襄国资〔2023〕50号

襄垣县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转发《襄垣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转发
<长治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长治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属地企业防汛
[bookmark: _GoBack]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所监管企业：
现将《襄垣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转发<长治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长治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属地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襄汛办发〔2023〕4号）转发给你们。请各企业收到本通知后，要切实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认真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充实防汛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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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队伍，备足备齐防汛器材、设备，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襄垣县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2023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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